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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审查员：您好！ 

在此感谢您对本申请“一种复合载体催化剂、制备方法及应用-202111420420.1”所做的认

真细致的审查，以及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针对本申请的第（2）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的意见，专利代理师和技术发明人分别从专利

相关法规和技术角度对此进行了认真研读、分析以及交流讨论，最终形成了以下答辩意见。 

 

一、权利要求书修改说明 

1、将创新点丰富的原权利要求 2 和权利要求 1 合并作为新权利要求 1，其他权利要求序

号作相应修改。 

2、具体修改内容见替换页和对照页。 

3、修改后新权利要求 1： 

一种复合载体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载体催化剂由活性组分稀土元素、镍和复

合载体组成； 

所述复合载体由二氧化铈和三氧化二铝组成；所述三氧化二铝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55~70%；所述二氧化铈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10~30%； 

所述镍的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5~15%； 

稀土元素的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1~5%； 

所述稀土元素为 La，Yb，Pr； 

稀土元素/镍质量比为 0.1~0.5； 

二氧化铈/三氧化铝质量比为 0.1~0.4； 

所述复合载体的三氧化二铝经过高温预处理焙烧，比表面积为 100~1000m2/g； 

所述复合载体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 

采用浸渍法将硝酸铈附着在三氧化二铝载体上，通过煅烧形成二氧化铈-三氧化二铝复合

载体，并在所述复合载体上负载镍和稀土元素形成双活性金属，即复合载体催化剂。 

后续的分析论证，主要以修改后的修改后新权利要求 1 作为论证的基础，上述修改没有

超出原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因此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关于一审审查意见的答复 

1、如本申请摘要、发明内容和实施例中所述，本申请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

催化剂的抗硫能力，即提高催化剂的抗硫和抗积碳能力。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周知，活性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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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即抗硫抗积碳能力）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催化剂性质。活性指的是主反应重整反应的

活性，而稳定性则是副反应如积碳反应、硫中毒反应的抑制能力。因此，在认定本申请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是提高催化剂活性的基础上，审查员错误地认定区别特征在说明书的技术效果，

主观确定了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对比文件 1 中实施例 60 虽然公开的 CeO2 和 Ni 的含量在本申请新权利要求 1 的范

围之内，但是并没有具体限定催化剂含有的稀土元素种类、原料和质量分数。稀土元素的种

类与含量的选取对催化剂性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才能筛选出可以达到

本申请要解决的实际技术问题的催化剂。 

对比文件 1 中公开了复合载体中 CeO2 的含量：0.1wt％、2wt%、8wt％、20wt％和 45wt％，

而本申请的新权利要求 1 中的 CeO2 含量为 10wt%-30wt%，具有更窄的限定范围。审查员所

述“该特征在对比文件 1 其他技术方案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本申请中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起

的作用相同，都是得到一种催化剂。”对此，申请人持不同意见，审查员采用了更上位的概念

“得到一种催化剂”替代了本申请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得到一种具有高抗硫抗积碳能力的催

化剂”，容易得到错误的结论。 

其次，对比文件 2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催化剂的活性”，并不能给予本申请

任何技术启示。对比文件 2 的技术目标是提高催化剂的活性，而本申请的发明目标是提高催

化剂的稳定性。所以，即使对比文件 2 能给予催化剂助剂和助剂含量的技术启示，也并不能

达到任何本申请所涉及到的技术目标。 

即使对比文件 2 有提到催化剂的稳定性，由于甲烷水蒸气重整和液体燃料水蒸气重整的

反应机理完全不同（见第一次意见陈述书），也不能给本申请任何启示作用。尤其地，对比

文件 2 所给出的技术启示是：助剂稀土元素不利于抗积碳，与本申请的技术效果相反，给出

了与本申请相反的教导，并不能给本申请任何启示作用，根据对比文件 2 没有动机将 La 应

用在含硫液体燃料重整中。如对比文件 2 中表 5 所示，反应后的 NiO/CeO2-La2O3-Al2O3的失

重量（2.31 gC/gcat
-1）大于 NiO/CeO2 -Al2O3的失重量（1.43 gC/gcat

-1），这意味着 La 的修饰

并没有提高催化剂的抗积碳能力。对比文件 2 研究的是甲烷重整反应，这也正说明了甲烷重

整和液体燃料重整反应机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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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审查意见中“对比文件 2-3 并非对液体燃料制备富氢气体的水蒸气重整，但两者均

是关于燃料电池中重整反应的催化，与本申请、对比文件 1 均属于同一领域。” 对此，申请

人持不同意见，“燃料电池中的重整反应的催化”是一个混淆概念的说法，燃料电池属于应用

领域，而关键反应即重整催化是本申请的核心技术所涉及的化学反应。由于甲烷水蒸气重整

和液体燃料水蒸气重整的反应机理和失活机理完全不同（具体见第一次意见陈述书），对比

文件 3 即使公布了稀土元素助剂在催化剂中的用量，其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有“提高催化剂的

抗积碳能力”，也不能给予本申请“提高含硫液体燃料重整抗硫抗积碳能力”的技术启示。 

2、即使对比文件 2-3 公布了 La、Pr 在重整催化剂中的使用，但是其作用机理完全不同。

如第一次意见陈述书所述：（1）反应物分子链长度不同，失活机理不同；（2）反应物中含

硫与否，失活机理不同。本申请限定了催化剂含有的具体稀土元素 La、Yb、Pr 与 Ni 形成协

同作用，表面产生电子重新分布，改变催化剂表面的氧化还原性质，并调变表面失活-再生路

径，镍、稀土元素与含铈复合载体相互作用改变了含硫中间体和积碳前体的吸附性能，进而

改善了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性，减少了催化剂表面积碳、抑制硫中毒。本申请所选的稀土金

属限制为 La、Pr、Yb，这几种元素可以进入 CeO2 体相与 Ce 置换，并削弱含硫中间体 H2S

的吸附能，从而提高催化剂的抗硫中毒能力，抗硫中毒能力进而促进了抗积碳能力。对比文

件 2 中，活性的增加可归因于特定的催化剂-促进剂相互作用，例如 CeO2 储存和释放氧的能

力以及 La2O3 对载体稳定性的影响；对比文件 3 中，稳定性的增加主要来源于良好的抗积碳

和抗碱中毒能力，与本申请的抗硫中毒能力完全不同。因此，稀土元素在本申请和在对比文

件 2-3 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完全不同，申请人没有动机将对比文件 2-3

所提到的稀土元素应用在本申请中。 

3、对比文件 1 没有公开具体的稀土元素，虽然对比文件 2 给出了添加镧的作用，对比

文件 3 公开了多种稀土元素助剂的选择以及用量，但是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并没有完全

公开本申请使用的稀土元素 La，Yb，Pr，不同的稀土元素与镍、含铈复合载体的相互作用效

果不同，本申请的稀土元素 La，Yb，Pr 是申请人通过创造性设计并不断地实验测试，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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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优化获得的。 

相对于对比文件 3，本申请不仅解决了完全不同的技术问题，并采用了较窄的催化剂配

方（如下表所示）并取得了相应的有益技术效果，且这种技术效果显然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无

法预料的，属于“选择发明”。 

表 1 本申请与对比文件 3 的催化剂配方比较 

 Ni 含量（wt%） 稀土金属种类 稀土金属含量（wt%） 

本申请 5-15 La、Pr、Yb 1-5 

对比文件 3 5-25 
Ce、La、Pr、Nd、Pm、

Sm、Eu、Gd 
0-10 

这无疑是符合《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对于“选择发明”的定义： 

“选择发明，是指从现有技术中公开的宽范围中，有目的地选出现有技术中未提到的窄范

围或个体的发明。 

在进行选择发明创造性的判断时，选择所带来的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 

(4)如果选择使得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值得说明的是，申请人在本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理论计算分析，才筛选出了 La、

Pr、Yb 三种元素及其相应的配方含量，并非所有稀土金属元素都具有本申请所能达到的技术

效果。本申请的原料的质量分数、质量比是申请人通过创造性设计并不断地实验测试，不断

地进行优化获得的最佳质量分数、质量比，包含了申请人大量的辛勤劳动经验和用心琢磨反

复测试的心血，通过新权利要求 1 的原料的质量分数、质量比所制得的复合载体催化剂稳定

性高、效果好。因此，本申请具备创造性。 

 

三、关于新权利要求 1 的创造性 

通过对新权利要求 1 与审查意见提及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即对比文件 1 对比分析，得到

以下具体的区别技术特征。 

新的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汇总如下： 

区别技术特征 1：新权利要求 1 限定了催化剂含有的具体稀土元素：La、Yb、Pr。 

区别技术特征 2：新权利要求 1 具体公开了原料的质量分数、质量比。 

区别技术特征 3：新权利要求 1 公开了采用浸渍法将硝酸铈附着在三氧化二铝载体上，

通过煅烧形成二氧化铈-三氧化二铝复合载体，并在所述复合载体上负载镍和稀土元素形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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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金属，即复合载体催化剂。 

现具体分析如下： 

新权利要求 1 限定了催化剂含有的具体稀土元素 La、Yb、Pr 与 Ni 形成协同作用，表面

产生电子重新分布，改变催化剂表面的氧化还原性质，并调变表面失活-再生路径，镍、稀土

元素与含铈复合载体相互作用改变了含硫中间体和积碳前体的吸附性能，进而改善了催化剂

的活性和稳定性，减少了催化剂表面积碳、抑制硫中毒。而对比文件 1 仅以实施例 1 的 S-1 

CeO2-Al2O3 复合氧化物为载体，用初湿浸渍法制备 Ni 含量为 12.0wt％的催化剂，没有公开具

体的稀土元素，对比文件 1 达不到新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效果，因此，新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

性。 

本申请权利要求 1 解决的实际技术问题为：如何提高催化剂的抗硫能力，即提高催化剂

的抗硫和抗积碳能力。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在催化剂稳定性方面并不能给予本申请任何

启示作用，对比文件 2 给出 La 的添加会增加催化剂的积碳量，给出了相反的启示作用；对

比文件 2-3 涉及的甲烷重整反应与本申请中的含硫液体燃料重整反应的积碳、硫中毒机理完

全不同，无法给出任何启示作用。 

虽然对比文件 2 给出了添加 La 的作用，对比文件 3 公开了多种稀土元素助剂的选择

以及用量，但是对比文件 2 和对比文件 3 并没有完全公开本申请使用的稀土元素-La，Yb，

Pr，不同的稀土元素与镍、含铈复合载体的相互作用效果不同，新权利要求 1 的稀土元素-La，

Yb，Pr 是申请人通过创造性设计并不断地实验测试，不断地进行优化获得的。 

另外，对比文件 3 公开了的是甲烷重整催化剂中稀土元素助剂在催化剂中的用量，不同

的催化剂的试剂的用量不同，效果也不同，新权利要求 1 的原料的质量分数、质量比是申请

人通过创造性设计并不断地实验测试，不断地进行优化获得的最佳质量分数、质量比，包含

了申请人大量的辛勤劳动经验和用心琢磨反复测试的心血，通过新权利要求 1 的原料的质量

分数、质量比所制得的复合载体催化剂稳定性高、效果好。因此，新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 

新权利要求 1 增加“采用浸渍法将硝酸铈附着在三氧化二铝载体上，通过煅烧形成二氧化

铈-三氧化二铝复合载体，并在所述复合载体上负载镍和稀土元素形成双活性金属，即复合载

体催化剂”扩展了新权利要求 1 的技术特征，是对比文件 1 不具备的技术特征。新权利要求 1

具体公开了原料的质量分数、质量比，所述三氧化二铝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55~70%；所

述二氧化铈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10~30%；所述镍的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5~15%；

稀土元素的含量为催化剂总量质量的 1~5%；稀土元素/镍质量比为 0.1~0.5；二氧化铈/三氧化

铝质量比为 0.1~0.4；所述复合载体的三氧化二铝经过高温预处理焙烧，比表面积为

100~1000m2/g；这是对比文件 1 不具备的技术特征，新权利要求 1 的原料的质量分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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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申请人通过创造性设计并不断地实验测试，不断地进行优化获得的最佳质量分数、质量

比，包含了申请人大量的辛勤劳动经验和用心琢磨反复测试的心血，通过新权利要求 1 的原

料的质量分数、质量比所制得的复合载体催化剂稳定性高、效果好，因此，新权利要求 1 具

备创造性。 

本申请的新型催化剂体系能够应用于液体燃料水蒸气重整领域，在抗积碳和抗硫性能方

面表现优异。新权利要求 1 技术方案经过了专业的研发和论证，明显优于对比文件和公知常

识的技术效果，具备显著的进步。 

由说明书图 3 可知，添加 La、Pr、Yb 之后，催化剂的稳定性显著提高，而未添加 La、

Pr、Yb 的 Ni-Ce-Al 催化剂在 20 h 之后活性显著降低。由说明书图 4 可知，反应后 Ni-Ce-Al

催化剂的失重最高（0.327g/gcat），添加 La、Pr、Yb 之后，催化剂的失重量显著降低（分别

为 0.256g/gcat、0.148g/gcat、0.113g/gcat），由此可知，本申请的技术效果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

步，得到了不可预料到的效果。 

本申请提供的镍、稀土元素与含铈复合载体相互作用改变了含硫中间体和积碳前体的吸

附性能，进而改善了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性，减少了催化剂表面积碳、抑制硫中毒。催化剂

制备过程简单易行，易在实际工业中应用。催化剂为非贵金属催化剂，成本低。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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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述几方面证实了本申请的技术方案绝对不是根据对比文件和现有技术简单的就能获得

的，仅靠现有技术的简单组合和现有技术启示也绝对得不到的，必须对现有技术的进行大力

的研究和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经过分析论证，对比文件结合公知常识等技术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该技术

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该问题的技术启示。因为对比文件之间的技术方案之间存在难以结合的

技术壁垒，从而很难得到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的技术启示，从而也证明了权利要求的技术

方案非显而易见的，具备专利法要求的创造性。对比文件之间或者对比文件与公知常识（包

括惯用手段）之间结合起来的技术方案也无法解决区别技术特征所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也得不到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技术启示，新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也是具备创造性的。 

 

四、关于从属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在新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所有新的从属权利要求都具

备创造性。 

 

综上所述，通过对本申请技术问题与对比文件、现有技术、技术启示以及惯用手段等的

单独对比或者结合对比，可以得到本申请解决的技术问题不同于审查意见提及的对比文件、

现有技术等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对本申请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现有技术、技术启示以及

惯用手段等的单独对比或者结合对比，可以明确的得到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具备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通过对本申请技术效果与对比文件、现有技术、技术启示以及惯用手段等的单独对比

或者结合对比，可以明确的得到本申请的技术效果具备显著的技术进步。所以，本申请的修

改后的新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具备创造性。 



附 页  

100012 
2016.10 
 

申请人认为，本申请权利要求书已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希望审查员以

此为基础尽快批准本申请的专利权。如果审查员认为本申请仍有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之处，恳请再给予一次陈述意见/修改/会晤的机会。 

 


